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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诺贝尔销售条款和条件-CN

销售条款和条件

1.范围：在本条款和条件中，“阿克苏诺贝尔”指上述向买方销售产品的阿克苏诺贝尔实体。“买方”指从阿克苏诺贝尔购买产品的买方。“产品”是指阿克苏诺贝尔向买方出售的所有货物。除非阿克苏诺贝尔和买方就产品出售达成详
细的产品销售协议，否则，阿克苏诺贝尔出售或另行提供的所有产品仅在本销售条款和条件基础上出售或提供。除非阿克苏诺贝尔书面明确同意，否则，其他不同或补充条款或条件并不适用。
2.要约/承诺：阿克苏诺贝尔报价单并不构成一份要约，而是向买方出具的一份要约邀请。在所有情形下，买方要约应被视为基于本销售条款和条件。仅在阿克苏诺贝尔接受买方要约时，协议方生效。
3.交货/风险转移：应根据在接受订单之日最新有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解释交货条款。除非阿克苏诺贝尔另行书面同意，否则，交货条件应为工厂交货。在阿克苏诺贝尔发运设施处，将产品交付给买方或承运人时，产品
中的损失风险将随之转移至买方。
4.数量变更：买方应按照实际交付的货物数量付款，不得基于数量变更（其中，该等变更比例不得超过订购数量的10%）而拒绝任何产品交付。
5.价格和付款：除非双方另行规定，否则，产品价格应为阿克苏诺贝尔所报的价格。阿克苏诺贝尔将就向买方出售的所有产品向买方开具发票。买方应按照发票上所示的币种和数额，在订单注明的付款期限以内向阿克苏诺贝尔
支付全部款项。买方不得因为冲抵、反诉、折扣或类似扣减而扣缴应向阿克苏诺贝尔支付的任何款项。一经要求，买方应立即偿付阿克苏诺贝尔因收取任何买方应付款项而发生或花费的一切成本，包括收款机构和代理人费用。
延迟付款自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收取延期利息，恕不事先通知；延期利息自应付款到期日起算。上述权利并不影响阿克苏诺贝尔所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且不会
发生任何罚款或责任。阿克苏诺贝尔有权在向买方发出书面通知后，暂停履行其在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直至买方就实际交付和提供但未付款的产品全额支付所有未付款项为止。
6.所有权保留：阿克苏诺贝尔保留产品所有权，直至买方向阿克苏诺贝尔支付所有应付金额为止。
7.质保/买方权利：阿克苏诺贝尔向买方保证：在损失风险转移时，产品符合阿克苏诺贝尔标准产品规格或阿克苏诺贝尔和买方明确书面同意的其他规格（“规范”）。本保证为阿克苏诺贝尔所提供的唯一保证。阿克苏诺贝尔未就
产品、产品的应用使用或其他任何方面及其使用或其他方面，作出任何其他保证，无论明示或暗示的、书面或口头的，该等保证包括对于产品的适销性或适用于特定目的或不侵权的暗示的保证，且阿克苏诺贝尔特此否认每项上
述保证。如果产品不符合前述保证，则阿克苏诺贝尔将有权决定维修或替换该等产品或退还产品价格，并且，在选择如此行事情形下，不再承担其他责任。买方必须在买方知悉索赔后的7日内（但是，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晚
于向买方交付产品之日后的30日），通知阿克苏诺贝尔关于该等产品不合格的索赔。如果买方未能在上款规定的时间内通知阿克苏诺贝尔该等索赔，将被视为买方放弃该等索赔权利。阿克苏诺贝尔未就向买方提供的任何服务做
出任何性质的保证，亦不就该等服务承担任何责任。
8.责任限制：对于买方未能行使有效质量控制或未能按照阿克苏诺贝尔规定的指示或行业标准而存储、使用或另行处理产品所发生的任何损失或损害，阿克苏诺贝尔不承担任何责任。阿克苏诺贝尔不向买方承担无论基于合同、
侵权（包括过失）、违反法定职责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任何利润损失、业务损失、价值缩水或商誉损耗，或任何间接、偶然、特殊、惩戒性、惩罚性或后果性的损失或损害。阿克苏诺贝尔向买方承担的因产品供应引起的或与之
相关的总体责任均不得超过所购产品的价格或20万欧元（€200,000），以较低者为准。但本条款任何内容不会限制或排除阿克苏诺贝尔就根据法律规定阿克苏诺贝尔不能进行责任排除或限制的任何事项所应承担之责任。
9.不可抗力：如果阿克苏诺贝尔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战争（不论是否宣战）、国家紧急情况、不足的运输设施、机械或设备故障、阿克苏诺贝尔无法按其可接受的条款和条件取得产品制造所用的原材料、物料、燃料或电力，以及
火灾、水灾、风暴或其他天灾、罢工、停工或其他劳动争议、任何政府的命令或行为（无论是国外、国家或地方，也无论是有效或无效），或任何其他类似或不同种类的超出了阿克苏诺贝尔合理控制的原因（各称为“不可抗力”
）的妨碍或阻碍而未履行其义务，则阿克苏诺贝尔在任何方面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阿克苏诺贝尔并无义务从其他来源采购任何产品，并且，可在其可能认为公平和可行的基础上，在其集团成员（包括自身）及其客户、购买方、
分销商和转销商之间分配可用的产品供应。如果不可抗力持续期限超过六（6）个月，或合理预计将超过六（6）个月，则阿克苏诺贝尔有权停止履行其向买方供应产品的义务，且买方不因此而享有任何赔偿权。
10.出口管制：买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出售、出口、转出口、许可、传输或转移或以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产品或与产品相关的任何信息或技术，除非适用法律和法规（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美国和欧盟的适用出口管制法律
和法规，以及买方所在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另行规定外。买方确认将：(i)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遵守上述法律和法规，包括：在必要时，获取相关的出口和其他许可，以及(ii)不会采取可能使阿克苏诺贝尔违反上述法律的
任何行为。
11.终止：与买方达成的关于按照本销售条款和条件交付产品的协议并不会致使阿克苏诺贝尔因未能接受后续的订单承担责任。阿克苏诺贝尔时刻有权终止该等关系。买方不会因该等终止而获得赔偿。
12.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本销售条款和条件以及阿克苏诺贝尔和买方之间的一切争议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仅在本条款中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地区的法律）。对于阿克苏诺贝尔和买方之间的一切争议，如果无法
协议解决，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至阿克苏诺贝尔所在地的人民法院。
13.语言：如本条款和条件以中文以及中文以外的语言书就，则在各版本出现不一致时以中文版本为准。


